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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法与权益法简介

成本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通常按初始投资成本计

量，除回收或追加投资外，一般不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进

行调整的一种会计处理方法。成本法适用于如下类型的股权

投资：淤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

资，即对子公司的投资。此种情况下，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当按照权益法对这部分投资进行相应的调整。于投资企业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

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是指

除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之外的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最初以投资成本计量，以后要

根据投资企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的变动，

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随之进行相应调整的方法。投资

企业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

二、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具体情形

投资企业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到底是采用成本法还是

权益法主要取决于所拥有的被投资单位有表决权资本的持股

比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

及应用指南的解释，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情形主要包括：

淤因持股比例上升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即原持有的对被投

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及在活跃市场中没

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追加投资

导致持股比例上升，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

共同控制的，应将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于因持股比例下降由成

本法转为权益法，即因处置投资导致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力

由控制转为重大影响或与其他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的，应将

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三、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1. 因持股比例上升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根

据规定，因持股比例上升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时，应区分原持

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新增长期股权投资以及综合考虑有关的

商誉或形成的留存收益。其会计处理的核心内容是：

（1）原持股比例部分。按照权益法的核算要求对原成本法

下的核算结果进行追溯调整，即应以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并在此基

础上比较该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的份额，确定是否需要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进

行调整。具体来说就是：若原取得投资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余额大于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的份额（超出的部分为“正商誉”），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若原取得投资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小于

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

额（小于的部分为“负商誉”），应按其差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同时调整留存收益。

（2）新增股权部分。新增股权部分也比照上述权益法的核

算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对于新取得的股权部分，应比较新

增投资的成本与取得该部分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来确定是否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价值，其中：若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即出现正商誉，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若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即出现负商誉，应调增长期股权投

资的成本及营业外收入。必须注意的是：要综合考虑上述两种

情况，确定与整体投资相关的商誉或是因投资成本小于应享

有份额应计入留存收益或损益的金额。如果初始投资产生的

商誉与追加投资产生的商誉综合在一起时为正商誉，则不调

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如果综合在一起为负商誉，则应根据

如下情况分别进行处理：淤如果初始投资产生正商誉、追加投

资产生负商誉，综合为负商誉，则应在调增长期股权投资的同

时调增营业外收入。于如果初始投资产生负商誉，追加投资也

产生负商誉，综合为负商誉，则应在调增长期股权投资的同时

对前者调增留存收益、对后者调增营业外收入。盂如果初始投

资产生负商誉，追加投资产生正商誉，综合为负商誉，则应在

调增长期股权投资的同时调增留存收益。

（3）原取得投资后至新取得投资的交易日之间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的部分。

对属于此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和留存收益，其余部分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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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及应用指南的解释，通过实例阐述了长期股权投资

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及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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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积。

例 1：甲公司 2007年 1月 1日取得乙公司 10%的股权，成

本为 1 000万元，取得投资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总额为 7 000万元（假定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因对被

投资单位不具有重大影响且无法可靠确定该项投资的公允价

值，甲公司对其采用成本法核算。甲公司按照净利润的10%提

取盈余公积。2008年 1月 1日，甲公司又以 1 600万元的价格

取得乙公司 20%的股权，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总额为 8 500万元（假定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取得该

部分股权后，按照乙公司章程规定，甲公司能够派人参与乙公

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改为权益法核算。假

设甲公司在取得乙公司 20%的股权后至新增投资日，乙公司

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净利润为 1 000万元，未派发过现

金股利；因其他原因导致资本公积金增加 500万元。

甲公司在追加投资时，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改

为权益法核算，分析如下：首先，初始投资 1 000万元，按 10%

持股比例拥有份额 700万元（7 000伊10%），出现正商誉 300万

元。其次，追加投资 1 600 万元，按 20%持股比例拥有份额

1 700万元，产生负商誉 100万元（1 600-8 500伊20%）；正负商

誉综合考虑，出现正商誉 200万元（300-100）。因此不需要对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进行调整。再次，原取得投资后至新取得

投资的交易日之间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1 500万元（8 500-7 000）。其中 1 000万元为净损益的增加，

应按原持股比例调增留存收益 100万元（其中盈余公积 10万

元、利润分配 90万元）；另外 500万元为资本公积的变化，按

原持股比例应调增资本公积 50万元（500伊10%）。甲公司作如

下会计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150万元；贷：盈余公积 10万

元，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90万元，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 50万元。经过以上处理后，甲公司对乙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为 2 750万元（1 000+1 600+150），与应享

有的份额 2 550万元（8 500伊30%）相比，多出的 200万元即为

综合正商誉。

例 2：假设例 1中甲公司 2008年 1月 1日追加投资时支

付的款项为 1 30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则追加投资拥有的份

额为 1 700万元（8 500伊20%），产生负商誉 400万元（1 300-

1 700），与初始投资产生的正商誉 300万元相抵后，出现 100

万元的负商誉。对此应作如下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100万

元；贷：营业外收入 100万元。

涉及损益调整的分录与例 1相同。调整后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为 2 550万元（1 000+1 300+150+100），与应享有

的份额 2 550万元（8 500伊30%）相等。

2. 因持股比例下降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因持股比例下

降，即因处置投资等导致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能力由控制转

为具有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情况下的会计处理，具体包

括：淤按处置或收回投资的比例结转应终止确认的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于剩余持股比例部分。如果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

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按剩余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原取

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则属于

投资作价中体现的正商誉，因此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价值；如果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小于按剩余持股比例

计算的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份额的，则属于投资作价中体现的负商誉，调整长期股权投

资账面价值和留存收益。盂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转换为权益

法核算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调整长

期股权投资和留存收益。其他原因导致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

益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和资本公积。

例 3：甲公司原持有乙公司 60%的股权，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余额为 6 0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2007年 1月 1日，甲

公司将其持有的对乙公司 30%的股份对外出售，出售价款为

3 400万元，当日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

8 000万元。甲公司原取得对乙公司 60%股权时，乙公司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 7 000万元（假定公允价值与账面

价值相同）。自取得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后至部分处置投资

前，乙公司实现净利润 1 000万元。假定乙公司一直未进行利

润分配。除所实现净损益外，乙公司未发生其他计入资本公积

的交易或事项。本例中甲公司按净利润的 10%提取盈余公积。

在出售 30%的股权后，甲公司对乙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30%，在

被投资单位董事会中派有代表，但不能对乙公司生产经营决

策实施控制。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应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核算。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按处置或收回投资的比例结转应终止确认的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本例中处置投资的比例为 30%，首先应确认甲公

司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比例部分的损益，甲公司作如下会计处

理。借：银行存款 3 4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3 000万元，投

资收益 400万元。

（2）剩余持股比例部分：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3 000万元与原投资时应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7 000万元的份额 2 100万元（7 000伊30%），其差额 900万元

为正商誉，该部分商誉的价值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3）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转为权益法核算之间，乙公司实

现的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为 300万元（1 000伊30%），应调

增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留存收益，甲公司作如下会计

处理：借：长期股权投资 300万元；贷：盈余公积 30万元，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 270万元。经过以上处理后，甲公司对

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为 3 300 万元（6 000-

3 000+300）。

应注意的是，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时，不需要考

虑出售日被投资单位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因为剩余长期

股权投资与出售日被投资单位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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